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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荐特种作业人员操

作资格考核考点的通知  

吉建安〔2025〕4 号  

各市（州）建委（住房城乡建设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，梅河口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厅所属事业单位： 

  近日，国务院安委办下发《关于安全生产特种作业领域两项专项治理有关

情况的通报》（安委办函〔2025〕12 号），指出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存在“考培

分离”不彻底、实操考核流于形式等问题，并提出要“优化考点布局，委托事
业单位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和大型企业设置标准化考点”等明确要求，省领

导作出“高度重视，举一反三，整改到位”重要批示。为切实提高我省建筑施

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质量，严格落实“考培分离”要求，现将推荐建

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考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申报主体 

  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工作要求，符合《吉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

格考点设置标准》（见附件 1），至少具备 5 个工种以上（含）实操考核条件

的事业单位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或大型企业（省内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以上

（含））方可申报。 

  二、申报流程 

  （一）自主申请。3月 17 日前，各地区符合《吉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

员操作资格考点设置标准》的意愿单位，提供申报材料，自主向属地市（州）

住房城乡建设局申请，厅属事业单位直接向省住建厅申请。 

  （二）组织推荐。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专家，对自主申请的意

愿单位考核场地进行初审，每个地区择优选择 1 家推荐上报省住建厅，没有主

动申请或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不推荐。省住建厅组织专家对自主申请的所属事

业单位考核场地进行初审，择优选择 1家备选。 

  （三）综合评定。省住建厅成立评定组，厅机关纪委、厅人事处派员全程

监督，对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推荐上报的意愿单位和厅所属事业单位考



核场地进行复查。按照“方便管理、优化布局、精简数量、优中选优”的原

则，综合评定后，对符合条件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考点进行网上公

示。公示结束后，提请省住建厅党组审议，最终确定考点。 

  三、相关要求 

  （一）申报考点的意愿单位要严格执行“考培分离”，禁止开展与建筑施

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核相关的技术培训。 

  （二）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对主动申请设立考点的意愿单位，要对
照《吉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点设置标准》，严格组织专家审

查推荐，务于 3 月 25日前，将推荐报告上报省住建厅，逾期未推荐视为放弃。 

  （三）考核工作由省住建厅统一组织，指派人员现场监考，考评员随机指

派。最终确认的考点要与省住建厅签署责任书，全力配合做好监考工作，实操

考核时，要按考核工种派人现场全程监督并留存影像资料，确保实操考核质

量。 

  （四）申请参加考核的人员，考核前可自主学习，可由具备安全培训条件

的用人单位组织培训，也可自行参加具备安全技术培训能力的培训机构（由人

社、民政、市场等发证机关认定）组织的培训。省住建厅只负责考核，对考生
如何培训不予限定。 

  （五）从即日起，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培训和考核工

作的通知》（吉建安〔2019〕7号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

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吉建安〔2020〕20 号）《关于公布第二批特种作业培训机

构的通知》（吉建函〔2021〕74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 

  附件：1.《吉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点设置标准》 

     2.《吉林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考核考点申报表》（模

板） 

     3.推荐报告（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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